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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8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国中水务        编号：临 2013-051 

 

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科技有限公司会计核算有关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公司自 2013 年 3 月起对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计核算变

更为权益法。与未变更会计政策相比，公司 2013 年上半年净利润增加

495.51 万元，占 2013 年上半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

的 17.27%；因该会计政策变更需追溯调整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，公司

2013 年 1 月 1 日长期股权投资、未分配利润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

合计、所有者权益合计四个项目各增加 554.78 万元。 

 

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中水务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3

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北京天地

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会计核算有关事项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自 2013 年 3 月起对北

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地人”）的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变

更为权益法核算；自 2013 年 8 月起公司将天地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对其长期

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概述 

2012 年 2 月，公司以 5,500 万元收购天地人 10%股权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对天地人的长期股权投资采取成本法核算。 

2013 年 2 月，公司以 11,000 万元进一步收购天地人 20%股权。截至 2013

年 2 月底，公司对天地人的持股比例达到 30%，能对该公司施加重大影响。根据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中有关“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、共同控制或重大

影响、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、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，因追加

投资导致持股比例上升,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是实施共同控制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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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自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，应当进行追溯调整”的规定。因此，自 2013 年 3 月

起公司变更会计政策，将对天地人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方法由成本法转为权

益法，同时相应追溯调整 2012 年度会计报表相关项目。 

2013 年 7 月，公司完成对天地人剩余股权的收购及对天地人增资 5,000 万元

有关事项，天地人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因此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，

自 2013 年 8 月起公司将天地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对其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

法核算。 

二、变更前后的会计政策介绍 

1、成本法 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》第五条规定，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

制或重大影响，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、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

投资，采用成本法核算；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，

采用成本法核算。 

2、权益法 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》第八条规定，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

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，采用权益法核算。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》第五条

规定，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，但并不能

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。 

三、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

2013 年 3 月起，公司对天地人的会计核算变更为权益法。根据测算，与未

变更会计政策相比，公司 2013 年上半年净利润增加 495.51 万元，占 2013 年上

半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7.27%；因该会计政策变更需追

溯调整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，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长期股权投资、未分配利润、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、所有者权益合计四个项目各增加 554.78 万元。 

2013 年 8 月起，公司将天地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对其长期股权投资采用

成本法核算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对天地人会计核算有关事项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规定，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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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，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、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，采

用成本法核算；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

资，采用权益法核算；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，采

用成本法核算。因此，自 2013 年 3 月起公司对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

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核算是合理和适当的；自 2013 年 8 月起公

司将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对其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

本法核算是合理和适当的。 

五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对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会计核算有关事项的议案》。公司监事会认为，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规定，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，

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、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，采用成本

法核算；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，采用

权益法核算；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，采用成本法

核算。因此，同意公司自 2013 年 3 月起对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长期

股权投资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核算是合理和适当的；自 2013 年 8 月起将北京

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对其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

算。 

 

上网公告附件： 

1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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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查文件：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

2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

3、公司 2013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 

上述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为：公司证券事务部。 


